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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师市监处罚〔2026〕10号

当事人：图木舒克市甜彤果蔬便利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9003MACR0256X1

住所（住址）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图木舒克市刀郎西街 6号

碧水花苑物业综合楼 1-4号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宋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42****************

2025年9月26日，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图木舒克市烟

草专卖局线索移送函，该局反映：2024年9月4日其两名执法人员

在出示执法证件后依法对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刀郎西街6号碧水

花苑物业综合楼1-4号的图木舒克市甜彤果蔬便利店进行检查时

发现该店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。执法人

员在该店卷烟展示柜及下方储物柜内共查获27个品种78.5条违

法卷烟。

本局于2025年10月9日予以立案调查，2026年1月5日，我局

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《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通知

书》（三师市监询通〔2026〕1号），2026年1月6日对图木舒克

市甜彤果蔬便利店经营者宋**进行询问调查并提取相关证据，执

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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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业务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其违法事实，2026

年1月9日案件调查终结。

经查，图木舒克市甜彤果蔬便利店于2023年8月开始经营，

为增加客流量，当事人于2024年7月先后从图木舒克市森瑞装饰

有限公司肖**处通过零售购买的方式购买了部分烟草制品放置

于经营场所进行售卖，在此期间当事人没有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

可证。由于当事人通过零售购买的方式购进，无法提供合法的进

货票据，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。根据图木舒克市烟草专卖局提供

的涉案物品核价表，涉案烟草制品货值金额为21229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，证明了当事人的合法经营资质；

2.图木舒克市甜彤果蔬便利店经营者宋**的身份证复印件，

证明了其自然人主体资格；

3.现场笔录、现场检查照片、询问笔录、涉案烟草制品照片，

证明了当事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

违法事实；

4.图木舒克市烟草专卖局出具的线索移送函（图烟移[2025]
第 18号）及相关材料 1份，证明本案的案件来源；

5.涉案烟草制品核价表，证明了涉案烟草制品货值金额；

6.当事人购买烟草的微信截图照片，证明了当事人的进货来

源；

2026 年 01 月 26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(三师市监罚告〔2026〕16号)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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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或

申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

业务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三条规定：

“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销售、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，

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。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

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批发、

零售业务，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

购销业务的，必须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和本条例的规定，申请领

取烟草专卖许可证。”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，构成无烟

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：“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

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

烟草制品零售业务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。”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：“无烟草专卖零售许

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，责令停止经营

烟草制品零售业务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违法经营总额 20%以上

50%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

售业务给予当事人经营总额 20%以上 50%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鉴于当事人既无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，又无从重行政

处罚情形，依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：“当事人

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、从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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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”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

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，依法对

当事人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

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三条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

卖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烟草制

品零售业务。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并对当

事人处罚如下：

处货值金额的 35 %罚款 7430.15元（柒仟肆佰叁拾元壹角伍

分）。

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扫二维码缴入

该账号。

预期不缴纳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

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

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提起行政复议；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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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在十五日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

不停止执行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局将通过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门户网站、专业网站等公示行政处罚信息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02 月 03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份，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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